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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长任职及董事提名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024年 5月 22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珺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根据

有关规定，刘珺先生的行长任职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同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刘珺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刘珺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事宜，尚须提交股东

大会进行审议表决。董事会亦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珺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刘珺先生为本行副董事长，同时兼任本行授权

代表。上述任职自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担任本行执行董事后生效。刘珺先生

的简历请见附件。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每位董事的任期为三年，而董事

可在任期届满时连选连任。本行董事的薪酬情况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相关薪酬清

算方案按有关程序审议后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行包括行长在内的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情况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相关薪酬清算方案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

议后报董事会审议批准。本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薪酬可参考本行年报和

有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刘珺先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除本公告所披露外，刘珺先生并无在本行或本行附属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在过去三年内无在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其与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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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任何关系，亦无持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所指本行任何股份权益。除本公告所披露外，并无其他与聘任和提名刘珺

先生有关的事宜需提请本行股东注意或其他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第 13.51(2)条的规定需予披露的资料。 

特此公告。 

 

附件：刘珺先生简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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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刘珺先生简历 

 

刘珺，男，中国国籍，1972 年出生。 

刘珺先生自 2020 年 8月至 2024 年 5月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自 2020 年 7月至 2024年 5月任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先生曾任中国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曾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光大（集

团）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期间先后兼任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主席、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主席、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曾任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期间先后兼任中国光大银行金融市场中心总

经理、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曾任中国光大银行行长助理。 

刘珺先生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获工商管理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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